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37號

原      告  厚生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徐正青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連德照律師

被      告  悠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宋捷仁  

訴訟代理人  陳潼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地價稅差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

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7,966,229元，及自

民國110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8,270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

8,232,692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提供110年7月1日至117年6月30

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

資訊、帳冊、401報表供原告查驗；㈤被告應依合作契約書

（下稱系爭契約）第1條之約定對上開停車場進行綠化、美

化工程；㈥就聲明第1項至第3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有民事起訴狀、本院113年5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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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卷第9頁、第115頁），嗣變更聲明第4項、第5項、第6

項為：被告應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

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

訊、帳冊、401報表供原告查驗；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

2項之約定對位於新北板橋區中山路1段279號之停車場進行

價值等同於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就聲明第1、2、3、5

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有本院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

筆錄在卷可憑（見卷第299-300頁），核原告所為上開聲明

之變更，為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開規

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0年7月15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經營、管理

位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停車場業務。系爭契約

第1條第4項、第6條第2項約定由被告進行停車場登記證之申

請、節稅之規劃，並依附件一進行節稅規劃、申請；對外經

營臨時停車業務之前置作業分為：向主管機關申請停車場執

照、整地坡道鋪平、節稅規劃、設置使用說明看板。且被告

於兩造簽約時提出「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合作提案

（針對標地進行完整規劃與方案評估）」（下稱被告合作提

案）記載：「合作重點：三、申辦節稅替您省下更多：在申

請設置停車場登記證後，會著手辦理節稅手續，因辦理流程

與會勘需多方配合與安排，時限於今年9/22日前截止」、

「節稅規劃：根據新北市稅捐稽徵處於0000-0-0號頒布之新

聞稿，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臨

時路外停車場不適用），我們將與地主取得合作合約後，並

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同時向稅捐單位提出申請，須於本年度

110年9月22號前提出申請，方得有效」等語，可見被告承諾

於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以達節省地價稅之目

的。

　㈡然被告未依約於110年9月22日前提出地價稅減免申請，遲延

至111年10月20日始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完竣，致原告110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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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未能適用土地稅法第18條所定千分之10計徵優惠地

價稅，因此額外支付110年度地價稅差額7,966,229元、111

年度地價稅差額8,232,692元、滯納金28,270元，原告因被

告前開違約，於113年10月18日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系

爭契約已於113年10月18日終止，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

2項、第5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給付原告上

開金額，及分別自110年12月1日、111年12月1日、111年12

月1日起算之利息。另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

約定，被告應提供401報表及停車場業務之後台管理資訊，

使原告得隨時查核停車場之經營及分潤狀況，被告固有按

月、雙月提出後台管理資訊及401報表予原告，惟根據上述

報表可見110年9月至112年12月之歷史收益紀錄與401申報書

差異總計高達1,114,155元，足認被告提出資料有錯誤，導

致收入計算不正確，影響原告之分潤，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

項、第6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

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

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又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

2項、第6條第2項約定，及被告提出之合作提案，被告應對

前開停車場進行綠化規劃，費用25萬元。然被告未依約提供

價值相當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爰前開約定請求等語。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7,966,229元，及自110年12月1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

原告28,270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8,232,692元，及自111

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被

告應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

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

401報表供原告查驗；⒌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之約

定對位於新北板橋區中山路1段279號之停車場進行價值等同

於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⒍就聲明第1、2、3、5項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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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一部原由原告作為停車場用

途，嗣兩造簽訂系爭契約，約定拆除原鐵皮設施擴大停車場

範圍，擴大後停車場交被告經營管理停車場業務、進行停車

場登記證申請、節稅規劃、充電站建置等多元化收入等，系

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前置作業與規劃含施工期2個月準備

時間，於準備期間後開始支付分潤，此係針對分潤時間約

定，如同租約常見之裝潢期約定，契約文字已明載「準備期

間」而非「工作完成期間」。被告在兩造有合作意向前提出

合作提案，並非簽約時，並未承諾或保證一定在該期限前完

成，嗣雙方簽訂系爭契約未將上開申請期限納入契約條文或

附件，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除契約另有約定外，關於雙

方權利義務之履行與負擔，應依本契約及其附件所示各條款

為準，被告合作提案既非契約本身，亦非附件，無任何拘束

力。

　㈡被告於110年8月31日以所有權人原告名義向新北市政府工務

局申請土地建物使用執照變更，工務局於9月14日來函要求

向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釐清是否需進行交通影響評估，經交通

局回應需進行評估後，被告於111年1月28日提出評估報告，

然交通局不斷要求修正及配合新北市政府新交通分流政策進

行調整，於111年8月9日始取得交通局交通影響評估備查，

於111年9月2日經工務局同意變更使用執照書面審查，於111

年9月13日經消防局回函確認免安全設備圖說審查，於111年

9月14日取得工務局核准使用執照變更圖說，111年9月20日

工務局至現場會勘後，111年10月19日取得工務局之使用執

照變更，於111年10月20日取得交通局停車場登記證，期間

原告並未質疑被告遲延。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5項，雙方合作

內容包含多元收入經營之特斯拉充電站建置，被告乃與訴外

人特斯拉公司簽約，已支付超充站工程建置費8,086,494

元、充電樁高壓供電等工程費3,467,100元，並須向台灣電

力公司申請用電及設置配電與變電設施，詎土地所有權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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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拒絕簽署同意書，被告雖不認為有義務負擔原告之地價

稅，但因考量充電站設置已投入高額成本、充電樁每月可得

高額收益，及因原告拖延簽署每日損失利益，為促成雙方和

解，遂提出地價稅差額給付協議（草稿），性質上屬和解契

約性質，被告願意支付地價稅差額前提為原告依被告提出之

合作契約增補協議書（草稿）、特斯拉超級充電站收入分潤

協議書（草稿）簽署關於充電站設置所需文件，然原告拒絕

協商簽署，是上述地價稅差額給付協議自無拘束兩造之效

力。

　㈢原告於113年10月21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於文到7日內給

付地價稅差額、短欠租金收益，及代履行停車場環境美化工

程費用，逾期未給付即以該函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等語，

被告於113年10月24日向原告表示拒絕，原告認系爭契約已

終止，然仍依據系爭契約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言詞

辯論終結之日止之停車場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

及對停車場進行綠化、美化工程，並無理由。且被告已按系

爭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每月提供原告停車場管理後台資訊

系統之停車與財務資訊，原告亦有進入停車場後台管理資訊

之權限，被告並每2個月提供營業稅401申報書，原告亦不否

認收到上述資料，而係爭執其內容，關於後台資訊系統與

401報表金額有差異，係因後台資訊系統之金額為扣除優惠

券前之金額，差額之優惠券補貼部分由被告負擔，然在申報

營業稅時依法得將優惠券部分扣除收入；另由於月/季租部

分，車主繳費時即開立發票繳納營業稅，但此乃下月份或整

季度之預收費用，故在後台資訊系統會顯示實際收入月份而

非預繳月份。兩造係以後台管理資訊系統之統計金額分潤，

以原告提出資料所示後台資訊管理系統分潤金額較401報表

金額高，亦即原告分得利潤反而增加，其主張資訊有誤無保

護必要。

　㈣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約定，契約終止後，被告有回復原狀

義務，原告僅於被告未移除時自行移除，無權繼續使用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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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綠化設施，可見原告無權向被告請求綠化設施，契約亦未

規定金額及執行細項。被告合作提案僅為粗估可能費用，並

無拘束力，原告亦未就價值相當於25萬元綠化工程說明內

容，請求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

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於110年7月15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經營、管理

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業務，契約期間自

110年7月1日至117年6月31日止。

　㈡被告於111年10月20日申請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停車場登記證

完竣。

　㈢被告按月、雙月提供停車場業務之後台管理資訊及401報表

予原告。

　㈣系爭契約於113年10月18日因原告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而終

止。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5條、民

法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支付

110年、111年度地價稅差額差額7,966,229元、8,232,692

元、滯納金28,270元，有無理由？㈡原告依系爭契約第3條

第5項、第6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

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

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有無理由？㈢原告

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第6條第2項約定，及被告提出之合

作提案，請求被告對前開停車場進行相當於25萬元之綠化、

美化工程，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經

查，兩造於110年7月15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因甲方

（即原告）持有之場域（以下稱標的物件：新北市○○區

○○路○段000號（附件一所示），為共創雙贏且增進多元

收益、停車專業管理、節稅效益（附件二所示）與乙方（即

被告）進行策略合作…」、「第1條合作內容：㈠停車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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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甲方同意將物件由乙方管理並按合理定價進行臨時、月

租停車費率收費，並提供完整透明化經營報表給甲方，作為

合作之基礎。㈡場域建置與改良：甲方同意由乙方進行場域

建置，招牌、綠化規劃、視覺設計、招牌廣告出租。㈢乙方

於合作期間，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依照本契約之

約定，妥善管理本土地。㈣節稅規劃：甲方同意乙方就標的

物件進行停車場登記證之申請、節稅之規劃，並依合約附件

一進行節稅規劃、申請。㈤多元收入經營：乙方依約負責特

斯拉充電站建置，汽車美容，展演活動，餐車等多元收入，

並依約分潤。」、「第2條契約期間：㈠本契約期間自中華

民國（下同）110年7月1日起至117年6月31日止，共計七年

（五加二），其中第六與第七年度依都更進度獨立續約合

作，合約到期後乙方有優先合作續約之權利。…」，有系爭

契約在卷可憑（卷第17-18頁）。再系爭契約附件一僅劃定

管理範圍，附件二上有手寫註記：「2923（131坪）10�＝

42,968元」、「2923-6（694.71坪）10�＝227,864元」、

「2923-1（592坪）10�＝193,498元」、「2924-1（2270

坪）10�＝540,444元」、「2924-2（488坪）10�＝467,628

元（送看看）」、「2924-3（281坪）10�＝269,269元（送

看看）」、「2924＝9292坪扣除建物4103坪＝5203坪（節

稅）10�＝1,247,221元」等字樣，有系爭契約附件一、附件

二在卷可佐（見卷第22-26頁）。是依系爭契約內容可知兩

造並未約定應自何時起適用節稅規定，且系爭契約附件二尚

有「送看看」之字句，足見兩造就節稅金額為何並未約定為

若干。

　㈡原告主張依被告合作提案，可見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前

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以達節省地價稅之目的云云，惟被告否

認被告合作提案為兩造契約內容。遍觀系爭契約亦未將被告

合作提案作為兩造約定內容之一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承諾於

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云云，並無可採。況被告

合作提案記載：「合作重點：…三、申辦節稅替您省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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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申請設置停車場登記證後，會著手辦理節稅手續，因

辦理流程與會勘需多方配合與安排，時限於今年9/22日截

止。」、「節稅規劃：根據新北市稅捐稽徵處於0000-0-0號

頒布之新聞稿，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

用地（臨時路外停車場不適用），我們將與地主取得合作合

約後，並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同時向稅捐單位提出申請，須

於本年度110年9月22號前提出申請，方得有效。」等語，有

被告合作提案在卷可參（見卷第133頁、第138頁），依上開

提案文字所示，被告僅稱如欲適用相關節稅規定，須於110

年9月22日前向稅捐機關提出申請，並無被告承諾於110年9

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之意。證人即被告公司營運部門

主管陳宣州（業於113年5月離職）證稱：伊有處理原告公司

板橋停車場辦理停車場登記證事宜。一開始簽約是在110年7

月，當時伊就著手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但因為這塊土地上有

一些建物存在，與一般停車場登記證申請順序不一樣，如果

單純只是空地可以直接跟停管處申請，但因為這個土地上有

建物，必須要向新北市工務局申請使用執照變更，有建物的

土地上的停車格是由工務局或是建管單位管理。這個停車場

大概是在111年10月或11月申請到停車場登記證。因為該停

車場有建管單位管制，伊要請建築師重新申請上面全部的地

籍跟登記資料，然後申請使用執照的變更，且建物會牽涉到

消防、公安等問題，建管單位會去函各單位，如果有問題，

建築師就要針對各部會的意見去回覆，例如容積率、消防項

目的檢討等，等於像是一棟新大樓要去申請使用執照的流程

等語（見本院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筆錄，卷第281-282

頁），足見被告並未遲延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之時程。原告主

張被告遲至111年10月20日始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完竣，致原

告無法於110年、111年適用地價稅節稅規定，而須支付差額

7,966,229元、8,232,692元及滯納金28,270元云云，然被告

既無違反系爭契約約定，復無可歸責事由，自不能以110年

度、111年度不及適用地價稅節稅規定而歸責於被告，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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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5條、民法第227條、第231條，

請求被告給付地價稅差額及滯納金，並不可採。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草擬「厚生化學（股）公司與悠勢科技

（股）公司地價稅差額給付協議書」，可知若非被告承認申

請停車場證遲延，被告何須在原告主張賠償地價稅差額時與

原告協商，被告自行草擬上開協議書予原告，雖協議書因雙

方就付款方式未取得共識而未正式簽署，然該協議書可證被

告同意原告之主張，兩造就給付地價稅差額一節應已有合意

云云，惟上開協議書並未經兩造簽署，有該協議書草稿在卷

可查（見卷27-28頁），自不能謂兩造間地價稅給付差額已

成立合意，再兩造於磋商過程中所為之提議，無從認為一方

有何訴訟上之自認，原告主張被告上開舉動可證被告同意原

告主張云云，實屬無稽。

　㈣再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被告應提

供401報表及停車場業務之後台管理資訊，被告雖有按月、

雙月提出後台管理資訊及401報表予原告，惟被告提出之報

表與401申報書差異高達1,114,155元，足認其提出之資料有

誤等語。經查，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約定：「乙方應將甲方

每月應分派之經營收入（乙方401財務報表收益）匯入甲方

如下指定之帳戶，匯兌所需一切相關手續費用應由甲方負

擔。甲方每月應分派之經營收入，應於次月15日前與乙方核

對結算，乙方應於次月20日前將款項匯入甲方，並於每兩個

月出據（應為出具）乙方公司之401財務報表予甲方對帳。

…」，第6條第1項約定：「乙方應每月提供本土地對外經營

臨時停車業務之管理後台資訊予甲方，甲方得隨時操作管理

後台資訊用以核算當月經營收入。」等語（見卷第19頁），

原告自承被告均有每兩個月出具其401財務報表及每月提供

管理後台資訊予原告，且有被告每月寄送收益查詢資料之電

子郵件在卷可憑（見卷第63-109頁），則被告已提約提供上

開資料。至原告主張上開資料不實，被告應再次提供401報

表及管理後台資訊、帳冊予原告，並非上開約定之內容，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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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陳稱原告有進入後台管理系統之權限（見卷第49頁），

原告並未否認，堪認被告並無提供不實之後台管理資訊之動

機。又系爭契約業於113年10月18日經原告終止，此為兩造

所不爭，原告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

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並

無理由。

　㈤查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約定：「場域建置與改良：甲方同意

由乙方進行場域建置，招牌、綠化規劃、視覺設計、招牌廣

告出租。」，第6條第2項約定：「本土地對外經營臨時停車

業務之前置作業分為以下部分（向主管機關申請停車場執

照、整地坡道鋪平、節稅規劃、設置使用說明看板）。」等

語（見卷第17頁、第19頁），依上契約條款，原告同意被告

進行場域建置，包括招牌、綠化規劃、視覺設計、招牌廣告

出租，然上開事項並非被告依約應給付原告之契約履行義

務，原告依上開條款請求被告給付價值相當25萬元之綠化、

美化工程，洵非可採。另原告主張其請求依據包括被告合作

提案，然被告合作提案並非兩造契約約定內容範圍，已如前

述，原告主張並無理由。

六、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5條、民法第227條第

1項、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966,229元、

28,270元、8,232,692元，及分別自110年12月1日、111年12

月1日、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另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

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

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

401報表，以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第6條第2項約定，

及被告提出之合作提案，請求被告對該停車場進行價值等同

於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

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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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欣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思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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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37號
原      告  厚生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正青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連德照律師
被      告  悠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捷仁  
訴訟代理人  陳潼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地價稅差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7,966,229元，及自民國110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8,270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8,232,692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提供110年7月1日至117年6月30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供原告查驗；㈤被告應依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條之約定對上開停車場進行綠化、美化工程；㈥就聲明第1項至第3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有民事起訴狀、本院113年5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參（見卷第9頁、第115頁），嗣變更聲明第4項、第5項、第6項為：被告應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供原告查驗；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之約定對位於新北板橋區中山路1段279號之停車場進行價值等同於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就聲明第1、2、3、5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有本院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憑（見卷第299-300頁），核原告所為上開聲明之變更，為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0年7月15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經營、管理位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停車場業務。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第6條第2項約定由被告進行停車場登記證之申請、節稅之規劃，並依附件一進行節稅規劃、申請；對外經營臨時停車業務之前置作業分為：向主管機關申請停車場執照、整地坡道鋪平、節稅規劃、設置使用說明看板。且被告於兩造簽約時提出「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合作提案（針對標地進行完整規劃與方案評估）」（下稱被告合作提案）記載：「合作重點：三、申辦節稅替您省下更多：在申請設置停車場登記證後，會著手辦理節稅手續，因辦理流程與會勘需多方配合與安排，時限於今年9/22日前截止」、「節稅規劃：根據新北市稅捐稽徵處於0000-0-0號頒布之新聞稿，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臨時路外停車場不適用），我們將與地主取得合作合約後，並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同時向稅捐單位提出申請，須於本年度110年9月22號前提出申請，方得有效」等語，可見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以達節省地價稅之目的。
　㈡然被告未依約於110年9月22日前提出地價稅減免申請，遲延至111年10月20日始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完竣，致原告110年至111年度未能適用土地稅法第18條所定千分之10計徵優惠地價稅，因此額外支付110年度地價稅差額7,966,229元、111年度地價稅差額8,232,692元、滯納金28,270元，原告因被告前開違約，於113年10月18日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已於113年10月18日終止，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5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給付原告上開金額，及分別自110年12月1日、111年12月1日、111年12月1日起算之利息。另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約定，被告應提供401報表及停車場業務之後台管理資訊，使原告得隨時查核停車場之經營及分潤狀況，被告固有按月、雙月提出後台管理資訊及401報表予原告，惟根據上述報表可見110年9月至112年12月之歷史收益紀錄與401申報書差異總計高達1,114,155元，足認被告提出資料有錯誤，導致收入計算不正確，影響原告之分潤，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又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第6條第2項約定，及被告提出之合作提案，被告應對前開停車場進行綠化規劃，費用25萬元。然被告未依約提供價值相當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爰前開約定請求等語。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7,966,229元，及自110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28,270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8,232,692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供原告查驗；⒌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之約定對位於新北板橋區中山路1段279號之停車場進行價值等同於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⒍就聲明第1、2、3、5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一部原由原告作為停車場用途，嗣兩造簽訂系爭契約，約定拆除原鐵皮設施擴大停車場範圍，擴大後停車場交被告經營管理停車場業務、進行停車場登記證申請、節稅規劃、充電站建置等多元化收入等，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前置作業與規劃含施工期2個月準備時間，於準備期間後開始支付分潤，此係針對分潤時間約定，如同租約常見之裝潢期約定，契約文字已明載「準備期間」而非「工作完成期間」。被告在兩造有合作意向前提出合作提案，並非簽約時，並未承諾或保證一定在該期限前完成，嗣雙方簽訂系爭契約未將上開申請期限納入契約條文或附件，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除契約另有約定外，關於雙方權利義務之履行與負擔，應依本契約及其附件所示各條款為準，被告合作提案既非契約本身，亦非附件，無任何拘束力。
　㈡被告於110年8月31日以所有權人原告名義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土地建物使用執照變更，工務局於9月14日來函要求向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釐清是否需進行交通影響評估，經交通局回應需進行評估後，被告於111年1月28日提出評估報告，然交通局不斷要求修正及配合新北市政府新交通分流政策進行調整，於111年8月9日始取得交通局交通影響評估備查，於111年9月2日經工務局同意變更使用執照書面審查，於111年9月13日經消防局回函確認免安全設備圖說審查，於111年9月14日取得工務局核准使用執照變更圖說，111年9月20日工務局至現場會勘後，111年10月19日取得工務局之使用執照變更，於111年10月20日取得交通局停車場登記證，期間原告並未質疑被告遲延。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5項，雙方合作內容包含多元收入經營之特斯拉充電站建置，被告乃與訴外人特斯拉公司簽約，已支付超充站工程建置費8,086,494元、充電樁高壓供電等工程費3,467,100元，並須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用電及設置配電與變電設施，詎土地所有權人之原告拒絕簽署同意書，被告雖不認為有義務負擔原告之地價稅，但因考量充電站設置已投入高額成本、充電樁每月可得高額收益，及因原告拖延簽署每日損失利益，為促成雙方和解，遂提出地價稅差額給付協議（草稿），性質上屬和解契約性質，被告願意支付地價稅差額前提為原告依被告提出之合作契約增補協議書（草稿）、特斯拉超級充電站收入分潤協議書（草稿）簽署關於充電站設置所需文件，然原告拒絕協商簽署，是上述地價稅差額給付協議自無拘束兩造之效力。
　㈢原告於113年10月21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於文到7日內給付地價稅差額、短欠租金收益，及代履行停車場環境美化工程費用，逾期未給付即以該函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等語，被告於113年10月24日向原告表示拒絕，原告認系爭契約已終止，然仍依據系爭契約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之停車場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及對停車場進行綠化、美化工程，並無理由。且被告已按系爭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每月提供原告停車場管理後台資訊系統之停車與財務資訊，原告亦有進入停車場後台管理資訊之權限，被告並每2個月提供營業稅401申報書，原告亦不否認收到上述資料，而係爭執其內容，關於後台資訊系統與401報表金額有差異，係因後台資訊系統之金額為扣除優惠券前之金額，差額之優惠券補貼部分由被告負擔，然在申報營業稅時依法得將優惠券部分扣除收入；另由於月/季租部分，車主繳費時即開立發票繳納營業稅，但此乃下月份或整季度之預收費用，故在後台資訊系統會顯示實際收入月份而非預繳月份。兩造係以後台管理資訊系統之統計金額分潤，以原告提出資料所示後台資訊管理系統分潤金額較401報表金額高，亦即原告分得利潤反而增加，其主張資訊有誤無保護必要。
　㈣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約定，契約終止後，被告有回復原狀義務，原告僅於被告未移除時自行移除，無權繼續使用停車與綠化設施，可見原告無權向被告請求綠化設施，契約亦未規定金額及執行細項。被告合作提案僅為粗估可能費用，並無拘束力，原告亦未就價值相當於25萬元綠化工程說明內容，請求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於110年7月15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經營、管理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業務，契約期間自110年7月1日至117年6月31日止。
　㈡被告於111年10月20日申請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停車場登記證完竣。
　㈢被告按月、雙月提供停車場業務之後台管理資訊及401報表予原告。
　㈣系爭契約於113年10月18日因原告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而終止。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5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支付110年、111年度地價稅差額差額7,966,229元、8,232,692元、滯納金28,270元，有無理由？㈡原告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有無理由？㈢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第6條第2項約定，及被告提出之合作提案，請求被告對前開停車場進行相當於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經查，兩造於110年7月15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因甲方（即原告）持有之場域（以下稱標的物件：新北市○○區○○路○段000號（附件一所示），為共創雙贏且增進多元收益、停車專業管理、節稅效益（附件二所示）與乙方（即被告）進行策略合作…」、「第1條合作內容：㈠停車場合作：甲方同意將物件由乙方管理並按合理定價進行臨時、月租停車費率收費，並提供完整透明化經營報表給甲方，作為合作之基礎。㈡場域建置與改良：甲方同意由乙方進行場域建置，招牌、綠化規劃、視覺設計、招牌廣告出租。㈢乙方於合作期間，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依照本契約之約定，妥善管理本土地。㈣節稅規劃：甲方同意乙方就標的物件進行停車場登記證之申請、節稅之規劃，並依合約附件一進行節稅規劃、申請。㈤多元收入經營：乙方依約負責特斯拉充電站建置，汽車美容，展演活動，餐車等多元收入，並依約分潤。」、「第2條契約期間：㈠本契約期間自中華民國（下同）110年7月1日起至117年6月31日止，共計七年（五加二），其中第六與第七年度依都更進度獨立續約合作，合約到期後乙方有優先合作續約之權利。…」，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卷第17-18頁）。再系爭契約附件一僅劃定管理範圍，附件二上有手寫註記：「2923（131坪）10‰＝42,968元」、「2923-6（694.71坪）10‰＝227,864元」、「2923-1（592坪）10‰＝193,498元」、「2924-1（2270坪）10‰＝540,444元」、「2924-2（488坪）10‰＝467,628元（送看看）」、「2924-3（281坪）10‰＝269,269元（送看看）」、「2924＝9292坪扣除建物4103坪＝5203坪（節稅）10‰＝1,247,221元」等字樣，有系爭契約附件一、附件二在卷可佐（見卷第22-26頁）。是依系爭契約內容可知兩造並未約定應自何時起適用節稅規定，且系爭契約附件二尚有「送看看」之字句，足見兩造就節稅金額為何並未約定為若干。
　㈡原告主張依被告合作提案，可見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以達節省地價稅之目的云云，惟被告否認被告合作提案為兩造契約內容。遍觀系爭契約亦未將被告合作提案作為兩造約定內容之一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云云，並無可採。況被告合作提案記載：「合作重點：…三、申辦節稅替您省下更多：在申請設置停車場登記證後，會著手辦理節稅手續，因辦理流程與會勘需多方配合與安排，時限於今年9/22日截止。」、「節稅規劃：根據新北市稅捐稽徵處於0000-0-0號頒布之新聞稿，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臨時路外停車場不適用），我們將與地主取得合作合約後，並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同時向稅捐單位提出申請，須於本年度110年9月22號前提出申請，方得有效。」等語，有被告合作提案在卷可參（見卷第133頁、第138頁），依上開提案文字所示，被告僅稱如欲適用相關節稅規定，須於110年9月22日前向稅捐機關提出申請，並無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之意。證人即被告公司營運部門主管陳宣州（業於113年5月離職）證稱：伊有處理原告公司板橋停車場辦理停車場登記證事宜。一開始簽約是在110年7月，當時伊就著手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但因為這塊土地上有一些建物存在，與一般停車場登記證申請順序不一樣，如果單純只是空地可以直接跟停管處申請，但因為這個土地上有建物，必須要向新北市工務局申請使用執照變更，有建物的土地上的停車格是由工務局或是建管單位管理。這個停車場大概是在111年10月或11月申請到停車場登記證。因為該停車場有建管單位管制，伊要請建築師重新申請上面全部的地籍跟登記資料，然後申請使用執照的變更，且建物會牽涉到消防、公安等問題，建管單位會去函各單位，如果有問題，建築師就要針對各部會的意見去回覆，例如容積率、消防項目的檢討等，等於像是一棟新大樓要去申請使用執照的流程等語（見本院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筆錄，卷第281-282頁），足見被告並未遲延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之時程。原告主張被告遲至111年10月20日始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完竣，致原告無法於110年、111年適用地價稅節稅規定，而須支付差額7,966,229元、8,232,692元及滯納金28,270元云云，然被告既無違反系爭契約約定，復無可歸責事由，自不能以110年度、111年度不及適用地價稅節稅規定而歸責於被告，原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5條、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請求被告給付地價稅差額及滯納金，並不可採。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草擬「厚生化學（股）公司與悠勢科技（股）公司地價稅差額給付協議書」，可知若非被告承認申請停車場證遲延，被告何須在原告主張賠償地價稅差額時與原告協商，被告自行草擬上開協議書予原告，雖協議書因雙方就付款方式未取得共識而未正式簽署，然該協議書可證被告同意原告之主張，兩造就給付地價稅差額一節應已有合意云云，惟上開協議書並未經兩造簽署，有該協議書草稿在卷可查（見卷27-28頁），自不能謂兩造間地價稅給付差額已成立合意，再兩造於磋商過程中所為之提議，無從認為一方有何訴訟上之自認，原告主張被告上開舉動可證被告同意原告主張云云，實屬無稽。
　㈣再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被告應提供401報表及停車場業務之後台管理資訊，被告雖有按月、雙月提出後台管理資訊及401報表予原告，惟被告提出之報表與401申報書差異高達1,114,155元，足認其提出之資料有誤等語。經查，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約定：「乙方應將甲方每月應分派之經營收入（乙方401財務報表收益）匯入甲方如下指定之帳戶，匯兌所需一切相關手續費用應由甲方負擔。甲方每月應分派之經營收入，應於次月15日前與乙方核對結算，乙方應於次月20日前將款項匯入甲方，並於每兩個月出據（應為出具）乙方公司之401財務報表予甲方對帳。…」，第6條第1項約定：「乙方應每月提供本土地對外經營臨時停車業務之管理後台資訊予甲方，甲方得隨時操作管理後台資訊用以核算當月經營收入。」等語（見卷第19頁），原告自承被告均有每兩個月出具其401財務報表及每月提供管理後台資訊予原告，且有被告每月寄送收益查詢資料之電子郵件在卷可憑（見卷第63-109頁），則被告已提約提供上開資料。至原告主張上開資料不實，被告應再次提供401報表及管理後台資訊、帳冊予原告，並非上開約定之內容，再被告陳稱原告有進入後台管理系統之權限（見卷第49頁），原告並未否認，堪認被告並無提供不實之後台管理資訊之動機。又系爭契約業於113年10月18日經原告終止，此為兩造所不爭，原告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並無理由。
　㈤查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約定：「場域建置與改良：甲方同意由乙方進行場域建置，招牌、綠化規劃、視覺設計、招牌廣告出租。」，第6條第2項約定：「本土地對外經營臨時停車業務之前置作業分為以下部分（向主管機關申請停車場執照、整地坡道鋪平、節稅規劃、設置使用說明看板）。」等語（見卷第17頁、第19頁），依上契約條款，原告同意被告進行場域建置，包括招牌、綠化規劃、視覺設計、招牌廣告出租，然上開事項並非被告依約應給付原告之契約履行義務，原告依上開條款請求被告給付價值相當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洵非可採。另原告主張其請求依據包括被告合作提案，然被告合作提案並非兩造契約約定內容範圍，已如前述，原告主張並無理由。
六、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5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966,229元、28,270元、8,232,692元，及分別自110年12月1日、111年12月1日、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以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第6條第2項約定，及被告提出之合作提案，請求被告對該停車場進行價值等同於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欣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思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37號

原      告  厚生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正青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連德照律師

被      告  悠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捷仁  

訴訟代理人  陳潼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地價稅差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

    ：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7,966,229元，及自民國

    110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

    被告應給付原告28,270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8,232,692元

    ，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㈣被告應提供110年7月1日至117年6月30日止，關於新北

    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

    表供原告查驗；㈤被告應依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

    條之約定對上開停車場進行綠化、美化工程；㈥就聲明第1項

    至第3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有民事起訴狀、本院113

    年5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參（見卷第9頁、第115頁）

    ，嗣變更聲明第4項、第5項、第6項為：被告應提供110年7

    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

    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供原告查驗；

    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之約定對位於新北板橋區中山

    路1段279號之停車場進行價值等同於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

    程；就聲明第1、2、3、5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有本

    院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憑（見卷第299-300頁

    ），核原告所為上開聲明之變更，為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0年7月15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經營、管理

    位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停車場業務。系爭契約第1

    條第4項、第6條第2項約定由被告進行停車場登記證之申請

    、節稅之規劃，並依附件一進行節稅規劃、申請；對外經營

    臨時停車業務之前置作業分為：向主管機關申請停車場執照

    、整地坡道鋪平、節稅規劃、設置使用說明看板。且被告於

    兩造簽約時提出「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合作提案（針對

    標地進行完整規劃與方案評估）」（下稱被告合作提案）記

    載：「合作重點：三、申辦節稅替您省下更多：在申請設置

    停車場登記證後，會著手辦理節稅手續，因辦理流程與會勘

    需多方配合與安排，時限於今年9/22日前截止」、「節稅規

    劃：根據新北市稅捐稽徵處於0000-0-0號頒布之新聞稿，依

    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臨時路外停

    車場不適用），我們將與地主取得合作合約後，並申請停車

    場登記證，同時向稅捐單位提出申請，須於本年度110年9月

    22號前提出申請，方得有效」等語，可見被告承諾於110年9

    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以達節省地價稅之目的。

　㈡然被告未依約於110年9月22日前提出地價稅減免申請，遲延

    至111年10月20日始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完竣，致原告110年至

    111年度未能適用土地稅法第18條所定千分之10計徵優惠地

    價稅，因此額外支付110年度地價稅差額7,966,229元、111

    年度地價稅差額8,232,692元、滯納金28,270元，原告因被

    告前開違約，於113年10月18日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系

    爭契約已於113年10月18日終止，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

    2項、第5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給付原告上

    開金額，及分別自110年12月1日、111年12月1日、111年12

    月1日起算之利息。另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

    約定，被告應提供401報表及停車場業務之後台管理資訊，

    使原告得隨時查核停車場之經營及分潤狀況，被告固有按月

    、雙月提出後台管理資訊及401報表予原告，惟根據上述報

    表可見110年9月至112年12月之歷史收益紀錄與401申報書差

    異總計高達1,114,155元，足認被告提出資料有錯誤，導致

    收入計算不正確，影響原告之分潤，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

    、第6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

    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

    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又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

    第6條第2項約定，及被告提出之合作提案，被告應對前開停

    車場進行綠化規劃，費用25萬元。然被告未依約提供價值相

    當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爰前開約定請求等語。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7,966,229元，及自110年12月1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

    告28,270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8,232,692元，及自111年1

    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

    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

    ○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供

    原告查驗；⒌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之約定對位於新

    北板橋區中山路1段279號之停車場進行價值等同於25萬元之

    綠化、美化工程；⒍就聲明第1、2、3、5項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一部原由原告作為停車場用途，

    嗣兩造簽訂系爭契約，約定拆除原鐵皮設施擴大停車場範圍

    ，擴大後停車場交被告經營管理停車場業務、進行停車場登

    記證申請、節稅規劃、充電站建置等多元化收入等，系爭契

    約第6條第3項約定前置作業與規劃含施工期2個月準備時間

    ，於準備期間後開始支付分潤，此係針對分潤時間約定，如

    同租約常見之裝潢期約定，契約文字已明載「準備期間」而

    非「工作完成期間」。被告在兩造有合作意向前提出合作提

    案，並非簽約時，並未承諾或保證一定在該期限前完成，嗣

    雙方簽訂系爭契約未將上開申請期限納入契約條文或附件，

    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除契約另有約定外，關於雙方權利

    義務之履行與負擔，應依本契約及其附件所示各條款為準，

    被告合作提案既非契約本身，亦非附件，無任何拘束力。

　㈡被告於110年8月31日以所有權人原告名義向新北市政府工務

    局申請土地建物使用執照變更，工務局於9月14日來函要求

    向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釐清是否需進行交通影響評估，經交通

    局回應需進行評估後，被告於111年1月28日提出評估報告，

    然交通局不斷要求修正及配合新北市政府新交通分流政策進

    行調整，於111年8月9日始取得交通局交通影響評估備查，

    於111年9月2日經工務局同意變更使用執照書面審查，於111

    年9月13日經消防局回函確認免安全設備圖說審查，於111年

    9月14日取得工務局核准使用執照變更圖說，111年9月20日

    工務局至現場會勘後，111年10月19日取得工務局之使用執

    照變更，於111年10月20日取得交通局停車場登記證，期間

    原告並未質疑被告遲延。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5項，雙方合作

    內容包含多元收入經營之特斯拉充電站建置，被告乃與訴外

    人特斯拉公司簽約，已支付超充站工程建置費8,086,494元

    、充電樁高壓供電等工程費3,467,100元，並須向台灣電力

    公司申請用電及設置配電與變電設施，詎土地所有權人之原

    告拒絕簽署同意書，被告雖不認為有義務負擔原告之地價稅

    ，但因考量充電站設置已投入高額成本、充電樁每月可得高

    額收益，及因原告拖延簽署每日損失利益，為促成雙方和解

    ，遂提出地價稅差額給付協議（草稿），性質上屬和解契約

    性質，被告願意支付地價稅差額前提為原告依被告提出之合

    作契約增補協議書（草稿）、特斯拉超級充電站收入分潤協

    議書（草稿）簽署關於充電站設置所需文件，然原告拒絕協

    商簽署，是上述地價稅差額給付協議自無拘束兩造之效力。

　㈢原告於113年10月21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於文到7日內給

    付地價稅差額、短欠租金收益，及代履行停車場環境美化工

    程費用，逾期未給付即以該函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等語，

    被告於113年10月24日向原告表示拒絕，原告認系爭契約已

    終止，然仍依據系爭契約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言詞

    辯論終結之日止之停車場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

    及對停車場進行綠化、美化工程，並無理由。且被告已按系

    爭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每月提供原告停車場管理後台資訊

    系統之停車與財務資訊，原告亦有進入停車場後台管理資訊

    之權限，被告並每2個月提供營業稅401申報書，原告亦不否

    認收到上述資料，而係爭執其內容，關於後台資訊系統與40

    1報表金額有差異，係因後台資訊系統之金額為扣除優惠券

    前之金額，差額之優惠券補貼部分由被告負擔，然在申報營

    業稅時依法得將優惠券部分扣除收入；另由於月/季租部分

    ，車主繳費時即開立發票繳納營業稅，但此乃下月份或整季

    度之預收費用，故在後台資訊系統會顯示實際收入月份而非

    預繳月份。兩造係以後台管理資訊系統之統計金額分潤，以

    原告提出資料所示後台資訊管理系統分潤金額較401報表金

    額高，亦即原告分得利潤反而增加，其主張資訊有誤無保護

    必要。

　㈣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約定，契約終止後，被告有回復原狀

    義務，原告僅於被告未移除時自行移除，無權繼續使用停車

    與綠化設施，可見原告無權向被告請求綠化設施，契約亦未

    規定金額及執行細項。被告合作提案僅為粗估可能費用，並

    無拘束力，原告亦未就價值相當於25萬元綠化工程說明內容

    ，請求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

    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於110年7月15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經營、管理

    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業務，契約期間自110年7

    月1日至117年6月31日止。

　㈡被告於111年10月20日申請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停車場登記證完

    竣。

　㈢被告按月、雙月提供停車場業務之後台管理資訊及401報表予

    原告。

　㈣系爭契約於113年10月18日因原告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而終止。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5條、民法

    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支付110

    年、111年度地價稅差額差額7,966,229元、8,232,692元、

    滯納金28,270元，有無理由？㈡原告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

    、第6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

    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

    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有無理由？㈢原告依系爭契約

    第1條第2項、第6條第2項約定，及被告提出之合作提案，請

    求被告對前開停車場進行相當於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

    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經

    查，兩造於110年7月15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因甲方（

    即原告）持有之場域（以下稱標的物件：新北市○○區○○路○

    段000號（附件一所示），為共創雙贏且增進多元收益、停

    車專業管理、節稅效益（附件二所示）與乙方（即被告）進

    行策略合作…」、「第1條合作內容：㈠停車場合作：甲方同

    意將物件由乙方管理並按合理定價進行臨時、月租停車費率

    收費，並提供完整透明化經營報表給甲方，作為合作之基礎

    。㈡場域建置與改良：甲方同意由乙方進行場域建置，招牌

    、綠化規劃、視覺設計、招牌廣告出租。㈢乙方於合作期間

    ，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依照本契約之約定，妥善

    管理本土地。㈣節稅規劃：甲方同意乙方就標的物件進行停

    車場登記證之申請、節稅之規劃，並依合約附件一進行節稅

    規劃、申請。㈤多元收入經營：乙方依約負責特斯拉充電站

    建置，汽車美容，展演活動，餐車等多元收入，並依約分潤

    。」、「第2條契約期間：㈠本契約期間自中華民國（下同）

    110年7月1日起至117年6月31日止，共計七年（五加二），

    其中第六與第七年度依都更進度獨立續約合作，合約到期後

    乙方有優先合作續約之權利。…」，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

    卷第17-18頁）。再系爭契約附件一僅劃定管理範圍，附件

    二上有手寫註記：「2923（131坪）10‰＝42,968元」、「292

    3-6（694.71坪）10‰＝227,864元」、「2923-1（592坪）10‰

    ＝193,498元」、「2924-1（2270坪）10‰＝540,444元」、「2

    924-2（488坪）10‰＝467,628元（送看看）」、「2924-3（2

    81坪）10‰＝269,269元（送看看）」、「2924＝9292坪扣除建

    物4103坪＝5203坪（節稅）10‰＝1,247,221元」等字樣，有系

    爭契約附件一、附件二在卷可佐（見卷第22-26頁）。是依

    系爭契約內容可知兩造並未約定應自何時起適用節稅規定，

    且系爭契約附件二尚有「送看看」之字句，足見兩造就節稅

    金額為何並未約定為若干。

　㈡原告主張依被告合作提案，可見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前

    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以達節省地價稅之目的云云，惟被告否

    認被告合作提案為兩造契約內容。遍觀系爭契約亦未將被告

    合作提案作為兩造約定內容之一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承諾於

    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云云，並無可採。況被告

    合作提案記載：「合作重點：…三、申辦節稅替您省下更多

    ：在申請設置停車場登記證後，會著手辦理節稅手續，因辦

    理流程與會勘需多方配合與安排，時限於今年9/22日截止。

    」、「節稅規劃：根據新北市稅捐稽徵處於0000-0-0號頒布

    之新聞稿，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

    （臨時路外停車場不適用），我們將與地主取得合作合約後

    ，並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同時向稅捐單位提出申請，須於本

    年度110年9月22號前提出申請，方得有效。」等語，有被告

    合作提案在卷可參（見卷第133頁、第138頁），依上開提案

    文字所示，被告僅稱如欲適用相關節稅規定，須於110年9月

    22日前向稅捐機關提出申請，並無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

    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之意。證人即被告公司營運部門主管陳

    宣州（業於113年5月離職）證稱：伊有處理原告公司板橋停

    車場辦理停車場登記證事宜。一開始簽約是在110年7月，當

    時伊就著手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但因為這塊土地上有一些建

    物存在，與一般停車場登記證申請順序不一樣，如果單純只

    是空地可以直接跟停管處申請，但因為這個土地上有建物，

    必須要向新北市工務局申請使用執照變更，有建物的土地上

    的停車格是由工務局或是建管單位管理。這個停車場大概是

    在111年10月或11月申請到停車場登記證。因為該停車場有

    建管單位管制，伊要請建築師重新申請上面全部的地籍跟登

    記資料，然後申請使用執照的變更，且建物會牽涉到消防、

    公安等問題，建管單位會去函各單位，如果有問題，建築師

    就要針對各部會的意見去回覆，例如容積率、消防項目的檢

    討等，等於像是一棟新大樓要去申請使用執照的流程等語（

    見本院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筆錄，卷第281-282頁），足

    見被告並未遲延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之時程。原告主張被告遲

    至111年10月20日始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完竣，致原告無法於1

    10年、111年適用地價稅節稅規定，而須支付差額7,966,229

    元、8,232,692元及滯納金28,270元云云，然被告既無違反

    系爭契約約定，復無可歸責事由，自不能以110年度、111年

    度不及適用地價稅節稅規定而歸責於被告，原告依系爭契約

    第4條第2項、第5條、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請求被告給

    付地價稅差額及滯納金，並不可採。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草擬「厚生化學（股）公司與悠勢科技（股

    ）公司地價稅差額給付協議書」，可知若非被告承認申請停

    車場證遲延，被告何須在原告主張賠償地價稅差額時與原告

    協商，被告自行草擬上開協議書予原告，雖協議書因雙方就

    付款方式未取得共識而未正式簽署，然該協議書可證被告同

    意原告之主張，兩造就給付地價稅差額一節應已有合意云云

    ，惟上開協議書並未經兩造簽署，有該協議書草稿在卷可查

    （見卷27-28頁），自不能謂兩造間地價稅給付差額已成立

    合意，再兩造於磋商過程中所為之提議，無從認為一方有何

    訴訟上之自認，原告主張被告上開舉動可證被告同意原告主

    張云云，實屬無稽。

　㈣再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被告應提

    供401報表及停車場業務之後台管理資訊，被告雖有按月、

    雙月提出後台管理資訊及401報表予原告，惟被告提出之報

    表與401申報書差異高達1,114,155元，足認其提出之資料有

    誤等語。經查，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約定：「乙方應將甲方

    每月應分派之經營收入（乙方401財務報表收益）匯入甲方

    如下指定之帳戶，匯兌所需一切相關手續費用應由甲方負擔

    。甲方每月應分派之經營收入，應於次月15日前與乙方核對

    結算，乙方應於次月20日前將款項匯入甲方，並於每兩個月

    出據（應為出具）乙方公司之401財務報表予甲方對帳。…」

    ，第6條第1項約定：「乙方應每月提供本土地對外經營臨時

    停車業務之管理後台資訊予甲方，甲方得隨時操作管理後台

    資訊用以核算當月經營收入。」等語（見卷第19頁），原告

    自承被告均有每兩個月出具其401財務報表及每月提供管理

    後台資訊予原告，且有被告每月寄送收益查詢資料之電子郵

    件在卷可憑（見卷第63-109頁），則被告已提約提供上開資

    料。至原告主張上開資料不實，被告應再次提供401報表及

    管理後台資訊、帳冊予原告，並非上開約定之內容，再被告

    陳稱原告有進入後台管理系統之權限（見卷第49頁），原告

    並未否認，堪認被告並無提供不實之後台管理資訊之動機。

    又系爭契約業於113年10月18日經原告終止，此為兩造所不

    爭，原告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

    辯論終結之日止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並無理

    由。

　㈤查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約定：「場域建置與改良：甲方同意

    由乙方進行場域建置，招牌、綠化規劃、視覺設計、招牌廣

    告出租。」，第6條第2項約定：「本土地對外經營臨時停車

    業務之前置作業分為以下部分（向主管機關申請停車場執照

    、整地坡道鋪平、節稅規劃、設置使用說明看板）。」等語

    （見卷第17頁、第19頁），依上契約條款，原告同意被告進

    行場域建置，包括招牌、綠化規劃、視覺設計、招牌廣告出

    租，然上開事項並非被告依約應給付原告之契約履行義務，

    原告依上開條款請求被告給付價值相當25萬元之綠化、美化

    工程，洵非可採。另原告主張其請求依據包括被告合作提案

    ，然被告合作提案並非兩造契約約定內容範圍，已如前述，

    原告主張並無理由。

六、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5條、民法第227條第

    1項、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966,229元、28,2

    70元、8,232,692元，及分別自110年12月1日、111年12月1

    日、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另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提

    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

    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

    以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第6條第2項約定，及被告提出

    之合作提案，請求被告對該停車場進行價值等同於25萬元之

    綠化、美化工程，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

    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欣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思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337號

原      告  厚生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正青  

訴訟代理人  陳國華律師

            連德照律師

被      告  悠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宋捷仁  

訴訟代理人  陳潼彬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地價稅差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7,966,229元，及自民國110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28,270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8,232,692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提供110年7月1日至117年6月30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供原告查驗；㈤被告應依合作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第1條之約定對上開停車場進行綠化、美化工程；㈥就聲明第1項至第3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有民事起訴狀、本院113年5月30日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參（見卷第9頁、第115頁），嗣變更聲明第4項、第5項、第6項為：被告應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供原告查驗；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之約定對位於新北板橋區中山路1段279號之停車場進行價值等同於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就聲明第1、2、3、5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有本院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憑（見卷第299-300頁），核原告所為上開聲明之變更，為擴張、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兩造於110年7月15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經營、管理位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停車場業務。系爭契約第1條第4項、第6條第2項約定由被告進行停車場登記證之申請、節稅之規劃，並依附件一進行節稅規劃、申請；對外經營臨時停車業務之前置作業分為：向主管機關申請停車場執照、整地坡道鋪平、節稅規劃、設置使用說明看板。且被告於兩造簽約時提出「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合作提案（針對標地進行完整規劃與方案評估）」（下稱被告合作提案）記載：「合作重點：三、申辦節稅替您省下更多：在申請設置停車場登記證後，會著手辦理節稅手續，因辦理流程與會勘需多方配合與安排，時限於今年9/22日前截止」、「節稅規劃：根據新北市稅捐稽徵處於0000-0-0號頒布之新聞稿，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臨時路外停車場不適用），我們將與地主取得合作合約後，並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同時向稅捐單位提出申請，須於本年度110年9月22號前提出申請，方得有效」等語，可見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以達節省地價稅之目的。

　㈡然被告未依約於110年9月22日前提出地價稅減免申請，遲延至111年10月20日始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完竣，致原告110年至111年度未能適用土地稅法第18條所定千分之10計徵優惠地價稅，因此額外支付110年度地價稅差額7,966,229元、111年度地價稅差額8,232,692元、滯納金28,270元，原告因被告前開違約，於113年10月18日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已於113年10月18日終止，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5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給付原告上開金額，及分別自110年12月1日、111年12月1日、111年12月1日起算之利息。另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約定，被告應提供401報表及停車場業務之後台管理資訊，使原告得隨時查核停車場之經營及分潤狀況，被告固有按月、雙月提出後台管理資訊及401報表予原告，惟根據上述報表可見110年9月至112年12月之歷史收益紀錄與401申報書差異總計高達1,114,155元，足認被告提出資料有錯誤，導致收入計算不正確，影響原告之分潤，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又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第6條第2項約定，及被告提出之合作提案，被告應對前開停車場進行綠化規劃，費用25萬元。然被告未依約提供價值相當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爰前開約定請求等語。

　㈢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7,966,229元，及自110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給付原告28,270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⒊被告應給付原告8,232,692元，及自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⒋被告應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供原告查驗；⒌被告應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之約定對位於新北板橋區中山路1段279號之停車場進行價值等同於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⒍就聲明第1、2、3、5項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答辯略以：

　㈠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之一部原由原告作為停車場用途，嗣兩造簽訂系爭契約，約定拆除原鐵皮設施擴大停車場範圍，擴大後停車場交被告經營管理停車場業務、進行停車場登記證申請、節稅規劃、充電站建置等多元化收入等，系爭契約第6條第3項約定前置作業與規劃含施工期2個月準備時間，於準備期間後開始支付分潤，此係針對分潤時間約定，如同租約常見之裝潢期約定，契約文字已明載「準備期間」而非「工作完成期間」。被告在兩造有合作意向前提出合作提案，並非簽約時，並未承諾或保證一定在該期限前完成，嗣雙方簽訂系爭契約未將上開申請期限納入契約條文或附件，依系爭契約第8條第1項，除契約另有約定外，關於雙方權利義務之履行與負擔，應依本契約及其附件所示各條款為準，被告合作提案既非契約本身，亦非附件，無任何拘束力。

　㈡被告於110年8月31日以所有權人原告名義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土地建物使用執照變更，工務局於9月14日來函要求向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釐清是否需進行交通影響評估，經交通局回應需進行評估後，被告於111年1月28日提出評估報告，然交通局不斷要求修正及配合新北市政府新交通分流政策進行調整，於111年8月9日始取得交通局交通影響評估備查，於111年9月2日經工務局同意變更使用執照書面審查，於111年9月13日經消防局回函確認免安全設備圖說審查，於111年9月14日取得工務局核准使用執照變更圖說，111年9月20日工務局至現場會勘後，111年10月19日取得工務局之使用執照變更，於111年10月20日取得交通局停車場登記證，期間原告並未質疑被告遲延。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5項，雙方合作內容包含多元收入經營之特斯拉充電站建置，被告乃與訴外人特斯拉公司簽約，已支付超充站工程建置費8,086,494元、充電樁高壓供電等工程費3,467,100元，並須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用電及設置配電與變電設施，詎土地所有權人之原告拒絕簽署同意書，被告雖不認為有義務負擔原告之地價稅，但因考量充電站設置已投入高額成本、充電樁每月可得高額收益，及因原告拖延簽署每日損失利益，為促成雙方和解，遂提出地價稅差額給付協議（草稿），性質上屬和解契約性質，被告願意支付地價稅差額前提為原告依被告提出之合作契約增補協議書（草稿）、特斯拉超級充電站收入分潤協議書（草稿）簽署關於充電站設置所需文件，然原告拒絕協商簽署，是上述地價稅差額給付協議自無拘束兩造之效力。

　㈢原告於113年10月21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請求於文到7日內給付地價稅差額、短欠租金收益，及代履行停車場環境美化工程費用，逾期未給付即以該函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等語，被告於113年10月24日向原告表示拒絕，原告認系爭契約已終止，然仍依據系爭契約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之停車場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及對停車場進行綠化、美化工程，並無理由。且被告已按系爭契約第6條第1項約定，每月提供原告停車場管理後台資訊系統之停車與財務資訊，原告亦有進入停車場後台管理資訊之權限，被告並每2個月提供營業稅401申報書，原告亦不否認收到上述資料，而係爭執其內容，關於後台資訊系統與401報表金額有差異，係因後台資訊系統之金額為扣除優惠券前之金額，差額之優惠券補貼部分由被告負擔，然在申報營業稅時依法得將優惠券部分扣除收入；另由於月/季租部分，車主繳費時即開立發票繳納營業稅，但此乃下月份或整季度之預收費用，故在後台資訊系統會顯示實際收入月份而非預繳月份。兩造係以後台管理資訊系統之統計金額分潤，以原告提出資料所示後台資訊管理系統分潤金額較401報表金額高，亦即原告分得利潤反而增加，其主張資訊有誤無保護必要。

　㈣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3項約定，契約終止後，被告有回復原狀義務，原告僅於被告未移除時自行移除，無權繼續使用停車與綠化設施，可見原告無權向被告請求綠化設施，契約亦未規定金額及執行細項。被告合作提案僅為粗估可能費用，並無拘束力，原告亦未就價值相當於25萬元綠化工程說明內容，請求並無理由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兩造於110年7月15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由被告經營、管理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業務，契約期間自110年7月1日至117年6月31日止。

　㈡被告於111年10月20日申請新北市政府交通局停車場登記證完竣。

　㈢被告按月、雙月提供停車場業務之後台管理資訊及401報表予原告。

　㈣系爭契約於113年10月18日因原告為終止之意思表示而終止。

五、本件之爭點為：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5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支付110年、111年度地價稅差額差額7,966,229元、8,232,692元、滯納金28,270元，有無理由？㈡原告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有無理由？㈢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第6條第2項約定，及被告提出之合作提案，請求被告對前開停車場進行相當於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有無理由？茲分別論述如下：

　㈠原告主張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經查，兩造於110年7月15日簽訂系爭契約，約定：「因甲方（即原告）持有之場域（以下稱標的物件：新北市○○區○○路○段000號（附件一所示），為共創雙贏且增進多元收益、停車專業管理、節稅效益（附件二所示）與乙方（即被告）進行策略合作…」、「第1條合作內容：㈠停車場合作：甲方同意將物件由乙方管理並按合理定價進行臨時、月租停車費率收費，並提供完整透明化經營報表給甲方，作為合作之基礎。㈡場域建置與改良：甲方同意由乙方進行場域建置，招牌、綠化規劃、視覺設計、招牌廣告出租。㈢乙方於合作期間，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依照本契約之約定，妥善管理本土地。㈣節稅規劃：甲方同意乙方就標的物件進行停車場登記證之申請、節稅之規劃，並依合約附件一進行節稅規劃、申請。㈤多元收入經營：乙方依約負責特斯拉充電站建置，汽車美容，展演活動，餐車等多元收入，並依約分潤。」、「第2條契約期間：㈠本契約期間自中華民國（下同）110年7月1日起至117年6月31日止，共計七年（五加二），其中第六與第七年度依都更進度獨立續約合作，合約到期後乙方有優先合作續約之權利。…」，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卷第17-18頁）。再系爭契約附件一僅劃定管理範圍，附件二上有手寫註記：「2923（131坪）10‰＝42,968元」、「2923-6（694.71坪）10‰＝227,864元」、「2923-1（592坪）10‰＝193,498元」、「2924-1（2270坪）10‰＝540,444元」、「2924-2（488坪）10‰＝467,628元（送看看）」、「2924-3（281坪）10‰＝269,269元（送看看）」、「2924＝9292坪扣除建物4103坪＝5203坪（節稅）10‰＝1,247,221元」等字樣，有系爭契約附件一、附件二在卷可佐（見卷第22-26頁）。是依系爭契約內容可知兩造並未約定應自何時起適用節稅規定，且系爭契約附件二尚有「送看看」之字句，足見兩造就節稅金額為何並未約定為若干。

　㈡原告主張依被告合作提案，可見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以達節省地價稅之目的云云，惟被告否認被告合作提案為兩造契約內容。遍觀系爭契約亦未將被告合作提案作為兩造約定內容之一部分，原告主張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云云，並無可採。況被告合作提案記載：「合作重點：…三、申辦節稅替您省下更多：在申請設置停車場登記證後，會著手辦理節稅手續，因辦理流程與會勘需多方配合與安排，時限於今年9/22日截止。」、「節稅規劃：根據新北市稅捐稽徵處於0000-0-0號頒布之新聞稿，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設置供公眾使用之停車場用地（臨時路外停車場不適用），我們將與地主取得合作合約後，並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同時向稅捐單位提出申請，須於本年度110年9月22號前提出申請，方得有效。」等語，有被告合作提案在卷可參（見卷第133頁、第138頁），依上開提案文字所示，被告僅稱如欲適用相關節稅規定，須於110年9月22日前向稅捐機關提出申請，並無被告承諾於110年9月22日前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之意。證人即被告公司營運部門主管陳宣州（業於113年5月離職）證稱：伊有處理原告公司板橋停車場辦理停車場登記證事宜。一開始簽約是在110年7月，當時伊就著手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但因為這塊土地上有一些建物存在，與一般停車場登記證申請順序不一樣，如果單純只是空地可以直接跟停管處申請，但因為這個土地上有建物，必須要向新北市工務局申請使用執照變更，有建物的土地上的停車格是由工務局或是建管單位管理。這個停車場大概是在111年10月或11月申請到停車場登記證。因為該停車場有建管單位管制，伊要請建築師重新申請上面全部的地籍跟登記資料，然後申請使用執照的變更，且建物會牽涉到消防、公安等問題，建管單位會去函各單位，如果有問題，建築師就要針對各部會的意見去回覆，例如容積率、消防項目的檢討等，等於像是一棟新大樓要去申請使用執照的流程等語（見本院114年2月18日言詞辯論筆錄，卷第281-282頁），足見被告並未遲延申請停車場登記證之時程。原告主張被告遲至111年10月20日始申請停車場登記證完竣，致原告無法於110年、111年適用地價稅節稅規定，而須支付差額7,966,229元、8,232,692元及滯納金28,270元云云，然被告既無違反系爭契約約定，復無可歸責事由，自不能以110年度、111年度不及適用地價稅節稅規定而歸責於被告，原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5條、民法第227條、第231條，請求被告給付地價稅差額及滯納金，並不可採。

　㈢原告另主張被告草擬「厚生化學（股）公司與悠勢科技（股）公司地價稅差額給付協議書」，可知若非被告承認申請停車場證遲延，被告何須在原告主張賠償地價稅差額時與原告協商，被告自行草擬上開協議書予原告，雖協議書因雙方就付款方式未取得共識而未正式簽署，然該協議書可證被告同意原告之主張，兩造就給付地價稅差額一節應已有合意云云，惟上開協議書並未經兩造簽署，有該協議書草稿在卷可查（見卷27-28頁），自不能謂兩造間地價稅給付差額已成立合意，再兩造於磋商過程中所為之提議，無從認為一方有何訴訟上之自認，原告主張被告上開舉動可證被告同意原告主張云云，實屬無稽。

　㈣再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被告應提供401報表及停車場業務之後台管理資訊，被告雖有按月、雙月提出後台管理資訊及401報表予原告，惟被告提出之報表與401申報書差異高達1,114,155元，足認其提出之資料有誤等語。經查，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約定：「乙方應將甲方每月應分派之經營收入（乙方401財務報表收益）匯入甲方如下指定之帳戶，匯兌所需一切相關手續費用應由甲方負擔。甲方每月應分派之經營收入，應於次月15日前與乙方核對結算，乙方應於次月20日前將款項匯入甲方，並於每兩個月出據（應為出具）乙方公司之401財務報表予甲方對帳。…」，第6條第1項約定：「乙方應每月提供本土地對外經營臨時停車業務之管理後台資訊予甲方，甲方得隨時操作管理後台資訊用以核算當月經營收入。」等語（見卷第19頁），原告自承被告均有每兩個月出具其401財務報表及每月提供管理後台資訊予原告，且有被告每月寄送收益查詢資料之電子郵件在卷可憑（見卷第63-109頁），則被告已提約提供上開資料。至原告主張上開資料不實，被告應再次提供401報表及管理後台資訊、帳冊予原告，並非上開約定之內容，再被告陳稱原告有進入後台管理系統之權限（見卷第49頁），原告並未否認，堪認被告並無提供不實之後台管理資訊之動機。又系爭契約業於113年10月18日經原告終止，此為兩造所不爭，原告依上開約定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並無理由。

　㈤查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約定：「場域建置與改良：甲方同意由乙方進行場域建置，招牌、綠化規劃、視覺設計、招牌廣告出租。」，第6條第2項約定：「本土地對外經營臨時停車業務之前置作業分為以下部分（向主管機關申請停車場執照、整地坡道鋪平、節稅規劃、設置使用說明看板）。」等語（見卷第17頁、第19頁），依上契約條款，原告同意被告進行場域建置，包括招牌、綠化規劃、視覺設計、招牌廣告出租，然上開事項並非被告依約應給付原告之契約履行義務，原告依上開條款請求被告給付價值相當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洵非可採。另原告主張其請求依據包括被告合作提案，然被告合作提案並非兩造契約約定內容範圍，已如前述，原告主張並無理由。

六、從而，原告依系爭契約第4條第2項、第5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966,229元、28,270元、8,232,692元，及分別自110年12月1日、111年12月1日、111年12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依系爭契約第3條第5項、第6條第1項約定，請求被告提供110年7月1日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之日止，關於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停車場之後台管理資訊、帳冊、401報表，以及依系爭契約第1條第2項、第6條第2項約定，及被告提出之合作提案，請求被告對該停車場進行價值等同於25萬元之綠化、美化工程，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均毋庸再予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欣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思辰



